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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林重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066 

 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8 月

26 日、2020 年 5 月 27 日、2020 年 7 月 9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披露了《2019 年半年度报告》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新后）、《关

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65）及

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《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的回复。 

经公司核查发现：因公司子公司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不熟

悉，在其收到环保部门处罚后，未及时通知公司，导致部分环保信息

未及时披露。另外，公司在回复关注函时部分内容表述不清，现将部

分内容更正如下： 

一、《2019 年半年度报告》中“第五节 重要事项  十五、社会

责任情况 1、重大环保问题情况” 

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

更正前： 

无。 

更正后： 

单位：元 

序

号 

公司 

名称 

行政单 

位名称 
时间 事由 处罚措施 金额 



2 

 

1 

林州重机林

钢钢铁有限

公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林州市环境

保护局 

20181112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将

产生的约 910 立方米固体废物除尘灰擅 自倾倒、

丟弃到厂区北部空地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“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

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采取防扬

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；

不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丟弃、遗撒固体废物”的规

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停止违法行

为，立即改正； 

2、处以 2 万元罚款。 

2 

2 20181112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矿

渣贮存场贮存的易产生扬尘的部分矿渣未设置围

挡，也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七 十二条第一款“贮存煤炭、煤矸石、煤

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

的物料应当密闭；不能密闭的，应当设置不低于堆

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 

扬尘污染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 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； 

2、处以 2 万元罚款。 

2 

3 20181123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陪同 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

组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制氮机房制氮装置出气

口正在向外环境排放气态污染物，未采取有效收集

处理措施，制氮机房外墙存在较重积尘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

石油、化工、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应当加强精

细化管理，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粉

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； 

2、处以 10 万元罚款。 

10 

4 20181124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高

炉东厂房内的硅铁破碎工段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

措施，并且该工段车间厂房窗户破损严重，造成大

气污染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八条“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石油、

化工、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应当加强精细化管

理，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粉尘和气

态污染物的排放。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、围

挡、遮盖、清扫、洒水等措施，减少内部物料的堆

存、传输、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

排放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； 

2、处以 5 万元罚款。 

5 

5 20190510 

国家生态环境部强化督导组检查时发 现，你单位

卸灰球阀密封圈老化，造成高炉煤气部分泄漏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“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

不能正常作业的，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。在回收

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期间确需排放可燃性气体

的，应当将排放的可燃性气体充分燃烧或者采 取

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，并向当地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报告，按照要求限期修复或者更新”的

规定。 

决定对你单位环境违法行

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处以五万元罚款。  

5 

6 20190624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 现，你单位

烧结机 1 套除尘脱硝设施、热风炉 1 套脱硝设施、

煤气发电锅炉1套脱硫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

法经审批部 门审查，于 2018 年 10 月擅自开工建

设，目前已基本建成，尚 未投入使用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

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

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责令你单位停止违法行

为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处以总投资额 1%即

12.89 万元罚款。 

12.89 

7 
安阳市环境

保护局 

20190604、

20190627 

环保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配料系统石

灰点位粉尘无组织排放严重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

石油、化工、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应当加强精

细化管理，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粉

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”的规定。 

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

理： 

1、 责令你单位按照《安

阳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

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（安

环监违改〔2019〕204 号）

的要求，立即停止违法行

为。 

5 



3 

 

2、处罚款 5 万元。 

       

8 
林州重机铸

锻有限公司 

林州市环境

保护局 
20190708 

河南省涉气企业环境违法专项执法行动检查组和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公司机加

工车间现有机械生产设备和自制手动打磨机未办

理环评手续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

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

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”的规定；同时，违反了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“编制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其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

使用；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

或者使用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该项

环境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

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责令你单位自收到处罚

决定书之日起 9 个月之内

改正该项违法行为，并处

以 20 万元的罚款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同时对项目负责人李建

国处以 5 万元罚款。 

25 

       

 合计     66.89 

二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中“第五节 重要事项  十八、社会责

任情况 3、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” 

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

更正前： 

无。 

更正后： 

单位：元 

序

号 

公司 

名称 

行政单 

位名称 
时间 事由 处罚措施 金额 

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81112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将

产生的约 910 立方米固体废物除尘灰擅 自倾倒、

丟弃到厂区北部空地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“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

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采取防扬

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；

不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丟弃、遗撒固体废物”的规

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停止违法行

为，立即改正； 

2、处以 2 万元罚款。 

2 

2 20181112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矿

渣贮存场贮存的易产生扬尘的部分矿渣未设置围

挡，也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七 十二条第一款“贮存煤炭、煤矸石、煤

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

的物料应当密闭；不能密闭的，应当设置不低于堆

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 

扬尘污染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 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； 

2、处以 2 万元罚款。 

2 



4 

 

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林州重机林

钢钢铁有限

公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林州市环境

保护局 

20181123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陪同 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

组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制氮机房制氮装置出气

口正在向外环境排放气态污染物，未采取有效收集

处理措施，制氮机房外墙存在较重积尘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

石油、化工、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应当加强精

细化管理，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粉

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； 

2、处以 10 万元罚款。 

10 

4 20181124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高

炉东厂房内的硅铁破碎工段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

措施，并且该工段车间厂房窗户破损严重，造成大

气污染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八条“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石油、

化工、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应当加强精细化管

理，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粉尘和气

态污染物的排放。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、围

挡、遮盖、清扫、洒水等措施，减少内部物料的堆

存、传输、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

排放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

1、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； 

2、处以 5 万元罚款。 

5 

5 20190510 

国家生态环境部强化督导组检查时发 现，你单位

卸灰球阀密封圈老化，造成高炉煤气部分泄漏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“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

不能正常作业的，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。在回收

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期间确需排放可燃性气体

的，应当将排放的可燃性气体充分燃烧或者采 取

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，并向当地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报告，按照要求限期修复或者更新”的

规定。 

决定对你单位环境违法行

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

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处以五万元罚款。  

5 

6 20190624 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 现，你单位

烧结机 1 套除尘脱硝设施、热风炉 1 套脱硝设施、

煤气发电锅炉1套脱硫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

法经审批部 门审查，于 2018 年 10 月擅自开工建

设，目前已基本建成，尚 未投入使用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

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

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环境

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责令你单位停止违法行

为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处以总投资额 1%即

12.89 万元罚款。 

12.89 

7 
安阳市环境

保护局 

20190604、

20190627 

环保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你单位配料系统石

灰点位粉尘无组织排放严重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钢铁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

石油、化工、制药、矿产开采等企业，应当加强精

细化管理，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粉

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”的规定。 

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

理： 

1、 责令你单位按照《安

阳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

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（安

环监违改〔2019〕204 号）

的要求，立即停止违法行

为。 

2、处罚款 5 万元。 

5 

       

8 
林州重机铸

锻有限公司 

林州市环境

保护局 
20190708 

河南省涉气企业环境违法专项执法行动检查组和

林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，公司机加

工车间现有机械生产设备和自制手动打磨机未办

理环评手续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

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

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”的规定；同时，违反了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“编制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其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

使用；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

或者使用”的规定。 

经我局法制领导小组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你单位该项

环境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

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责令你单位自收到处罚

决定书之日起 9 个月之内

改正该项违法行为，并处

以 20 万元的罚款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同时对项目负责人李建

国处以 5 万元罚款。 

25 

       

 合计     66.89 



5 

 

三、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和北京兴华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《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的关注函》的回复中问题二中涉及公司回复内容 

（一）公告显示，林钢钢铁 2019 年度净利润为-6.85 亿元，请你

公司详细说明林钢钢铁 2019 年度存在巨额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林

钢钢铁是否涉及你公司银行受托支付业务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情况以

及解决措施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林钢钢铁 2019 年度净利润的准确性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、林钢钢铁 2019 年度亏损 6.85 亿元的原因（3）各类资产减值

损失计提 59,508.35 万元；其中 

更正前： 

②对林州军静物流有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1,036.35 万元。计提

原因同上，该单位是公司贷款业务的受托单位，在收到贷款后应及时

支付给供应商或返还公司，但因对方单位资金周转紧张，银行贷款接

续不上，再加上疫情影响，资金归还难度加大，截至 2019 年财务报

告披露日，公司仍未收到相关款项。经公司与上述单位协商，同时依

据其资产状况，公司认为部分应收款可以收回，因此公司按适当比例

计提了坏账准备。 

④上述①、②项涉及的债权债务均属于林钢钢铁。 

更正后： 

②对林州军静物流有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1,036.35 万元。计提

原因同上，该单位是公司贷款业务的受托单位，在收到贷款后应及时

支付给供应商或返还公司，但因对方单位资金周转紧张，银行贷款接

续不上，再加上疫情影响，资金归还难度加大，截至 2019 年财务报

告披露日，公司仍未收到相关款项。因此公司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 

④上述 4.45 亿元应收票据、1.1 亿元其他应收款，合计 5.55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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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是母公司银行受托业务形成的应收款项。2018 年度，林铁钢铁

现金流较好，公司从林钢钢铁借款的净额为 2.44 亿元；2019 年前三

季度，公司从林钢钢铁借款的净额为 0.39 亿元。2019 年第四季度，

生铁市场回暖，林钢钢铁拟开工复产，公司将上述受托支付业务涉及

的 5.55 亿元债权转给林钢钢铁，其中，4.45 亿元应收票据分别由林

州富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林钢钢铁 1.9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、林州军

静物流有限公司支付给林钢钢铁 2.55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。因此，形

成林钢钢铁对公司 2.72 亿元的欠款。2020 年 1-5 月，公司支付给林

钢钢铁 1,140.19 万元，主要是：发放 2019 年 6-12 月及 2020 年 1

月工资 920 万元，付银行利息 120 万元，其他开支 100.19 万元。综

上，林钢钢铁累计欠公司 28,346.7 万元。 

2018 年、2019 年，公司与林钢钢铁往来款余额明细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 2018 年年末净额 2019 年年末净额 

母公司欠林钢钢铁 184,885,334.2 -1,652,201.32 

重机物贸欠林钢钢铁 68,108,991.60 -261,970,370.22 

重机铸锻欠林钢钢铁 -9,237,130.45 -8,442,494.95 

合计 243,757,195.35 -272,065,066.49 

（二）你公司及锦达煤焦确认的交易总对价 25,800 万元人民币包

含林钢钢铁 100%股权和锦达煤焦代林钢钢铁偿还 28,346.70 万元往

来款两部分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本次交易作价中林钢钢铁 100%股权

的作价情况，作价为往来款冲抵净资产的合理性，并结合林钢钢铁近

年经营、业绩及净资产情况，说明林钢钢铁 100%股权作价是否公允。 

更正前： 

公司与锦达煤焦达成一致决定，以林钢钢铁 2019 年 12 月 31 日

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协商股权转让事宜，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

林钢钢铁净资产为-2,762.28 万元，其欠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

往来款为 28,346.7 万元。本次交易对价为 25,800 万元，则林钢钢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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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%股权的作价为-2,762.28 万元。 

更正后： 

公司与锦达煤焦达成一致决定，以林钢钢铁 2019 年 12 月 31 日

的净资产为基础进行协商股权转让事宜，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

林钢钢铁净资产为-2,762.28 万元。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，其欠公

司的往来款为 28,346.7 万元。本次交易对价为 25,800 万元，则林钢

钢铁 100%股权的作价为-2,762.28 万元。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原报告其他内容不变。更正后的《2019 年半年

度报告》（更新后）、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新后 1）、《关于对深

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（更新后）及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《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

函》的回复（更新后）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11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的相关公告。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深表

歉意，敬请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


